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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      間：98 年 10 月 07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

貳、地       點：行政大樓 3 樓第 2 會議室 

叁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肆、主       席：陳教務長   朝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萬台蘭 

伍、主  席  報  告： 
   一、本校各系所課程修訂之前，即依據教育部系科本位課程自評作業表冊，就 95~97 學年度課 

        程進行檢討，再參照各學院院定必修科目，據以擬訂 98 學年度新課程（適用 99~102 學年 

        度入學生），務使課程規劃盡善盡美。 

    二、新課程修訂迄今已一年，依程序歷經各系所、學院充分而審慎之討論（該兩階段皆各自遴 

        聘校外產、官、學及學生代表參加）。今日特邀請諸位校外委員與會審核，就新課程做最後 

        確認。請委員能就大方向給予建議，並攜回資料，會後如有意見，亦請不吝賜教。 

    三、有關系所核心能力與本位課程之關連性，電算中心已開發「學習導航資訊系統」，預計十月 

        底完成資料輸入。屆時將可提供學生選課規劃參考、學習成效評估及就業性向分析。 

 陸、工 作 報 告： 

柒、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

提案一 

本校 98 學年度日間部調整系所之課

程規劃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 98.04.15.本校 97 學年

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

並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二 

本校 98 學年度進修部調整系所之課

程規劃，提請討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本校校定科目規劃

適用全校所有學

制，機械工程系課

程請回歸校定必修

原則規劃，調整後

送教務會議審議，

並提下次三級課程

委員會追認。 

二、其餘課程照案通過

並送教務會議審

議。 

一、機械工程系「產學攜手合作

專班」校定必修科目已回歸

校定必修原則規劃，調整後

課程經 98.10.02 工學院課程

委員會議通過，並列本次會

議第 7 案討論。 

二、其餘通過課程業經 98.04.15

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

會議討論通過，並自 98 學年

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三 

熱農系擬修訂課程，並自 98 學年度起開

始實施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四 

農學院各系所擬新增與調整選修課

程案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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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

提案五 

工學院機械系更正、新增選修課程追

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六 

工學院材料工程系新增、修改選修課

程案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七 

管理學院餐旅管理系擬新增暨調整

部分選修課程案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

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提案八 

幼保系擬新增選修課程案（如下

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業經98.04.15本校97學年度

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並

自 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 

捌、討 論 事 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案  由：訂定本校教育目標、核心能力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    一、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分校、學院、系所三級，並已完成相關會議程序（詳

如附件）。 
    二、98 新課程（適用 99~102 學年度入學生）即依據新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

標加以檢討及修訂。 
決  議： 

    一、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應統一依大學部、碩士班、博士班、碩專班分列， 
        請環工、土木、水保、企管等系重新擬訂。 
    二、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   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、進修部 
案  由：修訂本校 98 學年度新課程(適用 99~102 學年度入學生)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新課程皆經各系(所)及各學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，並依規定於各級委員

會聘請校外產官學代表參與審議。 

（1） 校定必修課程經通識教育委員會 97 年 9 月 17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審
議通過。 

（2） 農學院院定必修課程經該院 97 年 9 月 2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
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專業課程經該院 98 年 9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
期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（3） 工學院院定必修課程經該院 97 年 10 月 13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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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專業課程經該院 98 年 10 月 02 日 98 學年度第 1
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（4） 管理學院院定必修課程經該院 97 年 9 月 2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
院課程委員會及 97 年 10 月 14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審議
通過，專業課程經該院 98 年 10 月 01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
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（5） 人文學院院定必修課程經該院 97 年 9 月 24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
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專業課程經該院 98 年 9 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1
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二、98 學年度課程架構如下： 

 （1）四技畢業總學分 128~136 學分，由各系依課程設計自訂(獸醫系修業年限
為 5 年，186 學分)。 

 （2）四技校定必修科目 27 學分。 

 （3）院定共同必修科目：四技 12~17 學分。 

 （4）院定共同選修科目：以配合各學院開設學程所規劃之課程為主。 

 （5）「通識教育講座」(1 學分)為校定必修課程，列入畢業總學分內。 

三、各系所課程規劃表(詳見附件 1)，各系所必選修科目表、中英文摘要、檢索
表(詳見傳閱附件 1、1-1、1-2)。 

四、決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，並自 99 年學年度入學生開始實施。 

決  議： 
    一、水保、資管兩系之畢業總學分數皆高於規定之 136 學分，應予以調降。 
    二、大學部必選修課程比例宜為 3：1，必修比重偏高之系所請重新檢討。 
    三、如有校外實習部份之課程，一律於課程規劃表備註欄中註記。  
    四、請教務處彙整修正後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修訂熱農系 98 學年度大學部甘比亞專班必選修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 一、熱農系為配合教育部 98 學年度增設「甘比亞專班」，一併修訂四技、碩士

班、博士班、碩專班課程，原已經 98 年 3 月 25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
程委員會及 98 年 4 月 15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並自
98 學年度開始實施。。 

    二、唯甘比亞共和國對課程提修正意見，本校遂因應增設「農企業管理組」       
與「農工及農機組」，課程依國際事務處會議之決議由相關系所開設。 

    三、調整後之課程業經農學院 98 年 9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

議、工學院 98 年 10 月 0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。 
    四、課程規劃表 (詳見附件 2)，必選修科目表、中英文摘要、檢索表(詳見傳閱

附件 2、2-1、2-2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
案  由：熱農系、植物醫學系擬新増專業選修課程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       一、熱農系因應甘比亞專班增設「農企業管理組」與「農工及農機組」，擬新

增(更名)四技專業選修課程 15門，並於四技一下增加系定專業必修課程「鄉

村社會學，3 學分」。俾能合班上課，以減輕教師授課鐘點。 
二、植物醫學系擬新増四技三年級 1 門專業選修課程「植物健康綜合管理實務，

2 學分」。 
三、本案經農學院 98 年 9 月 2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審議討論

通過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 3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98-1 農學院新增（更名）課程一覽表  

序
號 系別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班級 

備註
 

1 熱農 稻作學 Rice Science 2 四技三下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2 熱農 稻作學實習 Rice Science Lab. 1 四技三下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3 熱農 農企業管理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3 四技四上 系定專業必修/更名/原「農業
企業經營管理」 

4 熱農 鄉村社會學 Rural Sociology 3 四技一下 系定專業必修 

5 熱農 食品加工與實習 Food Processing and Lab. 3 四技二上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6 熱農 食品機械 Food Machinery 2 四技二上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7 熱農 食品微生物與實習Microbes Detection and Lab. 3 四技二下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8 熱農 食品殺菌技術與實習Food Sterilization and Lab. 3 四技三上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9 熱農 醱酵生產技術與實習Fermented Food Processing and Lab.
3 四技四上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0 熱農 生鮮技術與實習 Post-Harvest Technology and Lab. 3 四技四下 植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1 熱農 豬隻飼養管理 Pig Feeding and Management 2 四技三上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2 熱農 豬隻飼養管理實習 Practice of Pig Feeding and 
Management 1 四技三上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3 熱農 畜產繁殖學 Livestock Reproductive 2 四技三下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4 熱農 分子生物學 Molecular Biology 3 四技三上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5 熱農 馬飼養管理 Equine Feeding and  Management 2 四技二下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6 熱農 馬飼養管理實習Pig Feeding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1 四技二下 動物生產組/新增專業選修

17 植醫 植物健康綜合管理實務 2 四技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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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工學院 

案  由：車輛工程系擬新增設 3 門專業選修課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為因應 98 科大評鑑，並配合 IEET 工程認證評鑑委員及 98 科大自評委    

員之建議，擬於 98 學年度即建立特色課程。 
二、擬於四技三增設「車輛創意設計」選修 3 學分之課程，碩士班一年級增設

「高等工程數學」選修 3 學分之課程。 
三、又因車輛系碩士班學生不一定為車輛相關系所畢業生，為加強其車輛專業

知能，擬於碩士班一年級增設「車輛工程特論」選修 3 學分之課程。 
四、本案經工學院 98 年 10 月 02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審議討論

通過，中英文摘要如附件 4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管理學院 

案  由：擬修訂「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第 3 條（修正對照如下表，草案

如附件 5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本案經管理學院 98 年 9 月 3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審核通過。 

條

次 

原條文 擬修正條文 修正原因 

本委員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： 
一、本學院院長、各系所主管、學生

代表 1 人及各院訂必修之課程召
集人為當然委員，院長擔任主任
委員兼召集人，當然委員之任期
從其職務任期。 

 

本委員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： 
一、本學院院長、各系所主管、學生

代表 1 人、本院院定必修及專業
選修之課程召集人為當然委員，
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，當
然委員之任期從其職務任期。 

 

第 1 項第 1
款增訂本院
專業選修之
課程召集人
為當然委
員。 
 

二、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
專任教師一人(成立未滿三年之
系所不受年資限制)，任期一年，
連選得連任。推派委員異動時，
由各系所再行推派，聘期一年。

 

二、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 
專任教師一人(成立未滿三年之
系所不受年資限制)，任期一年，
連選得連任。推派委員異動時，
由各系所再行推派，聘期一年。 

 

 
 
 
 
 
 

三、學生代表由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
長 共同推派之。 

 
 
 
 
 

三、全院課程修訂時，另增聘校外
產、官、學代表各 1 人。 

 
 
 
 
 

第 3 款改為
「全院課程
修訂時，另
增聘校外
產、官、學
代表各 1 人」
 

3 

 
 
 

四、學生代表由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 
長共同推派之。 

 

原第 3 款改
為第 4 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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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及院務會
議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
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及院務會
議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
時亦同。 

修正文字 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文學院 

案  由：本院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及華語文中心開設語文課程（如下表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一、本院「度假休閒學程」擬自 98 學年度起於休保系增「海洋觀光」、「海域

遊憩管理」2 門專業選修課程。 
二、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「創意與智慧財產」選修課程，學分數擬由 3 學分調

整為 2 學分。 
  三、 本校華語文中心設立案業經 98年 7月 23日第 133次行政會議提案討論 通

過。越南太原大學選送來校學習華語之學生，預計於 98 年 10 月 15 日抵

台，華語文課程開辦在即。 

    四、本案業經 98 年 9 月 25 日本院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 

        中英文摘要如附件 6。 

98-1 人文學院新增專業選修課程及華語文中心開設語文課程一覽表 

序號 系、所 課程名稱 

學

分

數

開課班級 備註 

1 休保系 海洋觀光 2 四技 度假休閒學程 

2 休保系 海域遊憩管理 2 四技 度假休閒學程 

3 客家所 創意與智慧財產 2 碩士班 原 3 學分 

4 華語文中心 華語聽力與口語訓練 4 越南華語專班  

5 華語文中心 華語詞彙 4 越南華語專班  

6 華語文中心 華語漢字 4 越南華語專班  

7 華語文中心 華語語法 4 越南華語專班  

8 華語文中心 華語閱讀與寫作 4 越南華語專班 
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
 

 

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進修部 

案  由：機械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追認案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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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 

 一、有關 98 學年度入學之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課程規劃案，98 年 3 月 25 日召

開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程委員會議時決議：「本校校定科目規劃適用全校所

有學制，機械工程系課程請回歸校定必修原則規劃，調整後送教務會議審議，

並提下次三級課程委員會追認。」 

二、98 年 4 月 21 日召開 97 學年度機械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議決議，遵照

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程委員會議決議，修正專班課程使符合規定。 

三、唯教務會議已先於 98 年 4 月 15 日召開完畢，機械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

專班課程修正案作業不及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四、98 年 5 月 21 日進修部簽擬奉核修正後之課程規劃，先報教育部核備，待 98

學年度第 1 學期再提三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追認。 

   五、本案業經 98 年 10 月 02 日工學院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

過。課程規劃表 (詳見附件 7)，必選修科目表、中英文摘要、檢索表(詳見傳

閱附件 3、3-1、3-2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追認。 

 

 

玖、散    會：98 年 10 月 07 日下午 13 時 50 分 

 

 

 

 


